
农学院 2021 年本科生转专业考核办法与工作细则

根据学校《关于印发〈广西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〉的通

知》（西大教字〔2017〕3号）要求，以及教务处《关于开展 2021 年

普通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》（2021 年 5 月 25 日），为做好我院

2021 年普通本科生转专业工作，特制定本考核办法与工作细则。

一、成立农学院本科生转专业考核小组，负责制定、公布本学院

2021 年转专业具体实施方案与工作细则，并做好宣传教育和组织落实

工作，确保转专业各环节工作按学校的要求顺利进行。小组成员如下：

组 长：何龙飞

副组长：马仲辉 欧阳雄姣

成 员：周勋波 韦继光 黄桂香 蒋代华

二、农学院各专业接收人数计划（最终人数以招就中心公布为准）

2021 年接收转专业人数按照西大教〔2017〕3 号文件《广西大学

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》的办法实行，不超过当年录取人数的 10%，

具体人数见附表 1。

三、农学院各专业允许转出人数

2021 年各专业允许转出人数按照西大教〔2017〕3 号文件《广西

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》的办法实行，不超过当年录取人数的

5%，具体人数见附表 2。

四、学生转专业申请条件和要求

申请转专业的学生需符合西大教〔2017〕3 号文件《广西大学本

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》和《关于开展 2021 年普通本科生转专业工作



的通知》（2021 年 5月 25 日）所规定的条件和要求。2021 年允许转

专业的学生为 2019 级和 2020 级在校普通本科学生。

学生在校期间只能根据规定申请一次转专业机会。已经转过专业

的同学不能申请；本次提交转专业申请的同学，不管是否通过考核获

得批准，在校期间不得再提出转专业申请。

五、对申请转入学生的考核办法

对申请转入我院相关专业的学生（包括提出在院内转专业申请的

学生），由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考核小组组织考核，具体方案如下：

1.审核申请材料

根据西大教〔2017〕3 号文件规定的本科生转专业条件，审核申

请人的材料，确定申请人是否符合条件。

2.面试

由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考核小组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进行统一面

试，给出面试成绩。

3.总成绩排名

根据总成绩对通过审核和面试的申请人按专业和年级排名，即申

请转入同一年级同一专业的学生按总成绩排序，按总成绩由高到低录

取。

总成绩=加权平均成绩×60%+面试成绩×40%

4.公示和上报

考核结束后，在规定时间将考核结果进行公示，公示结束后将结

果报教务处。




